
高雄關109年 12月 3日發布「入境超帶香菸罰鍰加倍
110年元旦起實施!」新聞稿附件勘誤表

更正後附件:

菸酒限量及罰鍰計算基準表
限量攜帶 免稅數量 超量未申報之罰則(新臺幣)

菸

(三項擇一免稅)

捲菸5條

(1000支)

捲菸1條

(200支)
沒入加罰鍰每條1,000元

雪茄125支 雪茄25支 沒入加罰鍰

非葉捲雪茄菸：

每25支500元

葉捲雪茄菸：

每25支4,000元

菸絲5磅
菸絲1磅

(0.453公斤)
沒入加罰鍰每磅3  ,000元

酒 5公升 1公升 沒入加罰鍰

酒精成分 ≤ 10%：
每公升500元

酒精成分 > 10%：

每公升2,000元

(110.1.1 起實施 )


